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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104年國中教育會考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轄屬國中應屆畢業生未報名情形調

查表(0030466A00_ATTCH1.xlsx)

主旨：有關104年國中教育會考各直轄市、縣(市)轄屬國中學生

報名情形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04年國中教育會考報名工作已於3月14日辦理完畢，經統

計全國18考區及大陸考場，總報名人數為28萬5,295人，

其中集體報名的人數為28萬4,087人，個別報名的人數為1,

208人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13條第6項規

定，國民中學學生除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核准者外，

應參加教育會考。

三、為掌握104年全國國三應屆畢業學生報名國中教育會考情

形，請 貴局（府）填寫「104年國中教育會考各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轄屬國中應屆畢業生未報名情形調查表」(如

附件)後，於104年3月20日(星期五)前先行將電子檔回傳

至本署謝秉諺小姐（E-mail:e-j244@mail.k12ea.gov.tw）

，並於104年3月23日(星期一)前函復本署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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